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58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7.10
一、本會第1257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經濟部所報「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可改善離島地區水源不足之情形，確屬需要，原則同意。

(二)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屬新十大建設之一，經濟部應積極推動，並以優先支用特別預算為原則，所列特別預算與公務預算分別估列之經費額度，可依實際辦理情形調整。
(三)有關離島地區水質改善部分，究採設置高級淨水廠全面改善或飲、用分離策略，請金門縣政府於完成整體規劃後，併同補助家戶安裝淨水器、實施飲用分離措施等替代方案，循行政程序報院核處。

(四)海水淡化廠建廠成本比照傳統水資源開發計畫，由政府編列預算分年攤還，其營運成本則應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由所收水費支應。倘所收水費不敷支應其營運成本，在金門、連江二縣請由離島建設基金或編列公務預算支應；在澎湖縣則由台灣省自來水公司納入營運成本。
三、「『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阿里山旅遊線與日月潭旅遊線計畫執行情形檢討報告」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請參考與會委員意見推動辦理，並請交通部明確訂定96年底前應完成之指標性具體成果，並加強執行，確保達成計畫目標。
(二)本次檢討兩條旅遊線計畫執行情形，在年度預算方面截至95年5月底止，日月潭旅遊線執行率為86.49%，其中公路總局、鄉公所等相關單位執行計畫落後；阿里山旅遊線執行率則僅65.98%，主要落後原因包括：山區多雨影響施工、地形變化大規劃設計耗時、地權複雜協調不易等，主辦機關已採函促相關單位或包商趕工、提早進行規劃設計及用地取得工作等因應對策，請切實辦理，並請透過「工作圈」機制強化聯繫、協調，確保計畫加速推動及提高預算之執行率。

(三)本兩計畫自92年度奉核定執行以來，已完成奮起湖、觸口、巃頭、水社、伊達邵等重要遊憩據點或主要道路沿線聚落景觀及公共設施改善、形象商圈及入口意象形塑，並闢建步道13條、自行車道3條及辦理維護管理、輔導培訓、行銷推廣等軟體工作，強化阿里山與日月潭觀光旅遊之競爭力，成果豐碩，請持續加強執行，並請交通部採實地查訪、專案檢討等方式督促、協助推動計畫。

(四)有關民間投資方面，包括奮起湖和二萬坪國際比圖、阿里山賓館新(修)建、森林鐵路三合一、水社遊客中心興建及日月潭至九族文化村纜車系統等，均陸續完成規劃、招商或簽約、興建，請主辦機關持續推動辦理，俾儘早展現整體建設成果及帶動地區發展。

(五)為有效改善環境及提升住宿、餐飲、交通服務等設施品質與國際化考量，本兩計畫行政院核定時要求透過工作圈運作，建立評鑑機制並加強輔導，請交通部觀光局切實推動辦理。尤其阿里山及日月潭為國際旅客最嚮往之旅遊地點，為因應大陸觀光客來台旅遊人數增加，交通部應提出如何展現地區特色及維持遊憩品質之具體作法，促請主辦機關及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以提高遊客滿意度及重遊意願。
(六)「阿里山旅遊線計畫」雖以交通部觀光局為主辦機關，惟阿里山真正吸引遊客之主要遊憩據點多位於林務局轄區內，請農委會林務局特別加強與觀光局之配合、聯繫，積極推動各項軟硬體建設及環境整頓等工作，並協助評估、解決林地解編等問題，以有效推動執行及展現整體建設成果。

(七)為避免阿里山與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內業者攬客及流動攤販等違規行為影響遊客，請管理處加強管理，執行遇有障礙再請警察機關協助排除，並請內政部警政署協調、督促地方警察機關切實配合辦理，以維持遊憩品質及國家形象。
（散會：下午5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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